
洪山区高龄津贴和养老服务补贴办理指南

一、高龄津贴

（一）武汉市高龄津贴发放对象:武汉市户籍、年满 80

周岁的高龄老人（以身份证出生年月为始发依据）；符合年

龄条件的驻汉军队离退休人员（无武汉市户籍）。

（二）武汉市高龄津贴发放标准:80—89 周岁老人，每

人每月 100 元；90—99 周岁老人，每人每月 200 元；100 周

岁及以上老人，每人每月 500 元，百岁老人每年还可享受春

节慰问、生日探望、定期体检关爱活动，分别按标准 500 元

/人安排。

（三）高龄津贴首次登记时间：高龄津贴以身份证出生

年月为始发依据，对年满 80 周岁提前两个月进行个人信息

登记，建立电子档案。

（四）高龄津贴首次登记途径:（1）社区（村）网格员

按照武汉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分配的高龄老年人信息上门

进行登记。（2）高龄老年人及其家属或其他代办人也可以主

动到社区（村）登记。

（五）高龄津贴登记所需资料：高龄津贴首次发放登记

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户口簿、银行卡或存折；由他人代

办的，需同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本人或代办人配合提

供真实信息。

社区（村）在“武汉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登记时需核

实并录入老人的相关信息，包括：户籍社区、居住社区、姓



名、身份证号码、详细居住地址、联系方式、银行账户等。

（六）高龄津贴发放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按季发放，

于下季度第一个月的 10 号前，将上季度高龄津贴发放到老

人的银行账号中。

（七）高龄津贴发放全市通办流程

1.“武汉市养老服务信息平台”系统定期比对老年人口

数据——符合发放条件信息推送至社区（村）——经办人员

上门核实后并进行登记——街道审核——区民政确认——

按季发放。

2. 高龄老人或其家属或其他代办人，持有效证件（身

份证、户口簿、银行卡）到全市任意一个社区（村）进行登

记，经办人员核实信息后并录入——街道审核——区民政确

认——按季发放。

二、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

（一）武汉市特殊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申请条件

本市户籍且常住在本区的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符合以下

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及享受相应的养老服务补贴。

1.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和农村低保家庭中失能（含轻

度、中度、重度）的；

2.城镇低收入（含低保）和农村低保家庭中 80 周岁（含）

以上的；

3.重点优抚对象、计生扶持对象、市级及以上劳模、见

义勇为称号获得者中失能的；

4.中心城区个人收入低于上年度人均退休金水平重度



失能的；

5.全市 9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注意事项：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如同时符合特殊

困难老年人服务补贴、计划生育特别扶助等相关服务补贴条

件的，只能享受其中一种补贴，不能重复享受。

（二）服务补贴标准

符合以上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机构进行分值等级评定，

根据评定的分值发放 100-800 元服务补贴，此补贴是居家服

务补贴，仅供购买养老服务项目时给予补助，以虚拟服务额

度的形式充值到老人“互联网+居家养老”统分结合平台个

人账户，不能提现使用。养老服务补贴实行年度余额管理，

余额不结转，一年届满自动清零。

（三）服务补贴用途

补贴额度可在老年人选择我区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时进

行补贴，在入住我区养老机构时用于支付养老机构护理费用，

也可用于人工智能养老设备终端、居家养老服务等费用。包

括“助餐、助医、助洁、远程照护”等。在老人购买服务时，

按项目给予定额补助，其中助餐服务每单不高于实际价格

50%，其他项目可全额使用补贴，超出部分需自费。

（四）申办流程

1.申请 申请人可通过“武汉养老”APP 线上或到社区

线下提出补贴申请，填写武汉市养老服务对象评估申请表。

无法表达意愿的老年人，由监护人或村（居）民委员会代为

填报。90 岁及以上老年人提出申请后即可按最低标准享受补



贴，经评估确定为失能或经认定属低收入（含低保）困难家

庭的，按评定结果享受对应补贴。

2. 评估 由街道派发给本辖区评估机构，对申请人进行

评估。第一至第三类对象评估免费，第四类对象至第五类对

象评估自费。

3. 建档 市级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对符合补贴条件的对

象建档、建库。

4. 补贴发放 养老服务补贴按月充值，对符合补贴条件

的对象，由经办机构在评估结果确认后当月充值到位，次月

开始享受。

5.变更和终止 对市内户籍发生异动的老人，在异动发

生的次月，按新账户充值，原账户清零。老人去世，账户清

零。


